关于《桦川县2023年农村
人居环境整治实施方案》政策解读

近日，桦川县农业农村局编制了《桦川县2023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施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方案》)，现解读如下。
县委、县政府高度重视秸秆综合利用工作，为深入贯彻落实省、市关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工作部署，加快我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，全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，改善提升农村生产生活条件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，我县结合实际，制定了《实施方案》。
《实施方案》第一部分明确了指导思想。提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推广浙江“千村示范、万村整治”工程经验，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为抓手，以农村生产生活垃圾治理为主攻方向，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。
[bookmark: _GoBack]《实施方案》第二部分明确了清理范围。一是清生活垃圾，全面清理村周边、城乡结合部、道路沿线、村与村通村路、房前屋后等区域内农村生活垃圾，有效保障农村生活垃圾收转运体系稳定运行。二是清粪污垃圾，各村散养户要把粪污日产日清到村外自家的指定地点进行堆沤，发酵后自主还田，养殖户都要明确粪便堆沤地点。三是清建筑垃圾，乡村统一设定堆放收集点，由农户自主清运到收集点。四是清生产垃圾，各村屯配备稳定的保洁队伍，明确保洁员职责，全天人工巡回保洁，定期开展农村人居环境巡查。五是规范村容村貌，发挥农村生活垃圾收转运处置体系作用，村庄公共区域为重点进行清理，清除安全隐患，整治不规范行为。六是规范农户庭院，教育引导农民加强日常卫生管理和维护工作，应修尽修、能拆则拆，及时消毒清杀，因地制宜开展绿化美化。七是改变不良习惯，加强健康教育工作，宣传卫生习惯带来的好处和不卫生习惯带来的危害，以多种载体为宣传媒介定期对农户进行文明知识培训，确保村屯常年保持干净、整洁、有序，树立一批示范村、示范户。
《实施方案》第三部分明确了具体措施。一是建立长效机制，建立“五有”农村人居环境管护体系，将村庄清洁纳入村规民约，开展环境卫生红黑榜、积分兑换等活动，通过“门前三包”明确村民责任和义务，并健全保洁队伍，落实日常保洁经费。二是落实管护责任，落实责任体系，下沉一线督促工作落实，农业农村局等行业部门不定期全覆盖明察暗访，压实整改主体责任。三是明确处理方式，严格按照“户分类、村收集、企转运、县处理”的运行模式进行垃圾处理。四是加强路域环境综合整治，县级公路和乡村道路的清理工作责任到人，消除农村公路建筑控制区内外的“白色垃圾”。五是强化资金投入，采取六点”方式多元筹集资金，县政府合理投入资金。六是强化督导问责，组成督察组不定期进行督导检查，要求及时整改。七是创新载体促提升，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拉练、人居环境大会战、先进典型评选表彰等活动为载体，促进全县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整体提升。
